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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14年前，借走10万元迟迟不还

张先生虽然比寇某小14岁，但两人是好朋友。20年

前，两人合作开了一家烟酒公司，后来没再经营下去。

2008年，寇某向张先生借款10万元，并约定1年内还

款。到期后，张先生多次催要，寇某未还款。张先生将寇

某告到高新区法院，法院判决寇某偿还张先生借款10万

元及利息。

判决生效后，寇某仍没按时还款，张先生只好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在当时，被执行人寇某名下无任何可供执行财产，而

且执行法官始终联系不到他，案件只能以终本方式结案。

意外
10多年后，有人赶到法院还钱

“法官，我要还钱，14年前的欠款……”今年3月初，法

官谢天亮接到一个来自广东惠州的电话。来电人自称姓

乔，要替寇某还钱，希望帮忙联系申请人张先生。

原来，寇某当年查出胃癌，便奔走多方看病，后到了广

东，看病花光所有积蓄，但这个官司他一直记在心上。无

钱还款的他对张先生避而不见，这10多年每每想起，便内

心愧疚不安。后来，寇某身体每况愈下，也自知时日不多，

不想抱憾终身，便常向朋友乔先生说起欠钱的事。

去年9月，寇某又一次情况危急，朋友乔先生和儿子小乔

等3人将他送到深圳的医院抢救，寇某身体稍稍有所好转。

“他又提到这个事，说这个钱的事一直压在心里。”小乔说。

“师傅（寇某），我想办法替你还了。”小乔回复寇某，这

个想法也与他父亲乔先生不谋而合。就这样，小乔买了今

年3月7日惠州至郑州的火车票，往郑州高新区法院赶。

惊喜
接到电话，申请人追问“真的吗？”

因为该案时隔多年，谢天亮辗转多个部门才查到该案

件。他立刻找出当时的资料，恢复执行程序，联系申请人

张先生。

经过一番周折，谢天亮查询到申请执行人张先生一个

亲戚的信息，又转了两个弯，才得到张先生的电话。谢天

亮打通电话，张先生惊讶地说：“这是真的吗？”

10多年前，张先生多次找执行法官，但面对寇某确实

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一次次失望而回。这些年里，他早

就不抱任何希望了，没想到会接到这个意外的来电。

谅解
知道内情，申请人放弃利息和诉讼费

3月8日下午1点30分，小乔到郑州后，便赶到高新区

法院。此时，张先生也已赶到。对于谢天亮主持双方见面

调解的事，张先生内心有些抗拒，不太想和对方见面。这

么多年过去了，现在“他把钱还了就好”。

最初，张先生觉得寇某是不是因为没还钱，被法院“限

高”了，出门不方便才被迫还钱的。小乔风尘仆仆从惠州

赶来后，谢天亮仔细了解寇某的情况。

小乔出示了寇某的病历，并表达了寇某对张先生的愧

疚和心结。调解时，得知寇某病重的消息，张先生忍不住

泪流满面：“我已经原谅他了，也放下了当年的恩怨。”

张先生也表现出最大的善良和让步，主动提出放弃7

万余元的利息和诉讼费。

交谈中，小乔透露，寇某病重，现在手头也没钱，这笔

钱他替寇某还的。望着眼前的小乔，衣着装扮也不像是高

收入人群，谢天亮替小乔向张先生表达分期的请求，张先

生没犹豫就同意了。3月9日，小乔第一次给张先生转账

3.5万元。

当晚，小乔就买了火车票赶回去了。回去后，小乔把

调解情况给寇某说了，没想到寇某还是愁眉不展，“我身体

这情况，万一事情做到了一半，那不又多了一份遗憾”。小

乔听明白师傅寇某的意思，随即向身边朋友凑钱，想一次

性结清欠款。

3月16日，小乔再次赶到郑州结清欠款。谢天亮当场

给双方出具调解书，案子画上了句号。

《工人日报》刘友婷

员工上夜班打瞌睡，被公司解雇，引发劳动争

议纠纷。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

决，认定公司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赔

偿金48146元。这是记者日前在珠海中院采访时

了解到的案例。

认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要求公司支付赔偿金

2012年8月，陈文娟（化名）入职某库公司。2019年

4-5月，在公司人事的调整下，她的工作时间调整为三班

倒的值班制度。

同年6月，公司以陈文娟在工作时间打瞌睡违反公司

规章制度为由，将其辞退，并拒绝支付经济赔偿金。陈文

娟提起劳动仲裁，仲裁裁决某库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赔偿金48146元。公司不服，向香洲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香洲法院判决该公司属违法解除，应支付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赔偿金。公司不服，上诉至珠海中院。在此期间，

陈文娟发现自己怀孕了，处于妊娠初期。

某库公司诉称，2019年6月3日、7日等4天里的凌

晨，陈文娟分别睡着6分钟、8分钟、28分钟及6分钟。此

举已严重违反了公司规章制度，故以此为由主张其解除劳

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无须支付赔偿金。

对此，陈文娟认为，公司安排她值夜班是刻意为之。

“此前公司刻意安排一批工龄较长的老员工值夜班，并以

他们在值班期间睡觉为由予以辞退”。

陈文娟称，公司在既未和她进行任何协商、也未

了解她身体状况的情况下，即安排她值夜班，继而以

上班睡觉为借口恶意解除双方劳动合同。“我从未有

过长时间值夜班的经历，结合自己打瞌睡时间均发生

在凌晨4-5点左右且时间较短可知，打瞌睡确系正常

生理需求”。

夜班当值偶有打盹，
属特殊阶段生理需求

法院认为，根据某库公司提供的监控录像光盘，陈文

娟虽然确有于夜班当值时在停车收费亭内打瞌睡的情况

出现，但该违纪行为均在夜间车辆出入较少的时段发生，

并未影响其所在岗位职责，并未严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管

理秩序。考虑到陈文娟处于妊娠初期，属特殊阶段的生理

阶段，某库公司依据公司规章制度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不具

合理性，属违法解除。

据此，珠海中院判决，某库公司应依法向陈文娟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48146元。

珠海中院法官王丹表示，判断用人单位以劳动者严重

违反单位规章制度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是否合

法，除了要考虑规章制度的合法性问题，还要审查其适用

的合理性。后者可结合劳动者行为发生环境、对企业生产

秩序的影响程度、劳动者的主观过错程度等方面综合

评判。

“本案中，陈文娟偶打瞌睡的行为并未影响当值时的

岗位职责。同时根据她提交的医院治疗记录，其确实存在

妊娠初期的情况，故在夜班当值偶有打盹属特殊阶段的生

理需求，其违纪情况尚不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应予解

除劳动合同的程度。”王丹指出。

谢天亮法官谢天亮法官（（中中））和还钱的小乔和还钱的小乔（（左左））和申请人和申请人

公司解雇上夜班打瞌睡员工被判赔
法院：判断用人单位是否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要审查规章制度适用的合理性

归还14年前的10万元欠款

一位癌症“老赖”的最后心愿
《郑州晚报》鲁燕 文/图

“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我的钱要回来了？”

当申请人张先生接到河南郑州高新区法院执行局

法官谢天亮的“领钱”电话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

己的耳朵。

这次还款的背后，是被执行人寇某弥留之际

最大的心愿。令人想不到的是，这钱是寇某朋友

的儿子无偿帮他还上的。3月30日，谢天亮向记

者道出了办理完案件的最大感受：真实上演了《人

世间》里人与人淳朴、善良、不掺杂利益的情义。

小乔往返广东和郑州的车票


